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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21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 2021 年 5 月 14 日）  

 

分組討論摘要（復康服務）  

 

主持：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葉巧瑜女士  

香港復康聯會主席                   張偉良先生  

 

1.  張偉良先生介紹今年度香港復康聯會管理委員會建議的焦點議題：  

1.1  加強對各服務類別回應殘疾人士服務使用者老齡化現象  

1.2  支援殘疾人士就業  

1.3  改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幼小銜接  

 

2.  葉巧瑜女士簡述 2020 至 2021 年度及 2021 至 2022 年度康復服務的新

措施：  

2.1  署方在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的帶領下，正與規劃署商討，在

2021-22 年度將《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建議的康復服務規劃比

率納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以確保服務的持續發展。  

2.2  計劃在未來 5 年內，增加 1 500 個日間服務名額，及增加 2 300 個

住宿服務名額。小欖綜合康復服務大樓將於 2021 年 5 月進行招

標，涉及 1 700 個日間及住宿服務名額，期望在下年度正式投入

服務。  

2.3  逐步增加 5 間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2.4  預留公營房屋約 5% 的總住用樓面面積作社會服務用途，以增加

福利服務，包括康復服務處所的供應。  

2.5  此外，在疫情期間，社會福利署（社署）為有需要的福利服務使

用者提供支援，包括在亞博及薄扶林傷健中心設立檢疫設施，先

後為 19 間殘疾人士院舍，共 1 376 位舍友提供服務，並為院舍及

自助組織提供特別津貼。署方亦與香港賽馬會合作，資助院舍購

買防疫用品、改善通風設備等，加強防疫措施。  

2.6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間，為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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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 個有時限職位，支援及推廣資訊科技的使用，如遙距服務

等。  

 

3.  與會者意見  

3.1  殘疾人士老齡化  

3.1.1  建議盡快推行「智障長者院舍試驗計劃」。  

3.1.2  建議為中度弱智人士宿舍及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增加醫療支

援。  

3.1.3  建議增設殘疾長者日間康復及照顧中心，為殘疾長者提供日

間服務。  

 

3.2  院舍服務  

3.2.1  建議為有吞嚥困難的殘疾人士（尤其是智障人士及長者）提

供軟餐，並訂定吞嚥障礙飲食標準。  

3.2.2  建議加強院舍及機構言語治療服務，增加言語治療師及督導

人手。  

3.2.3  建議增加為盲人護理安老院提供外展醫生到診的服務，從而

加強支援視障長者的醫療需要。  

3.2.4  建議為盲人護理安老院提供社區老人評估服務。  

3.2.5  建議增加嚴重殘疾人士院舍的物理治療及職業治療人手支

援。  

3.2.6  建議增加輔助宿舍人手支援，應付院友護理需要。  

3.2.7  建議根據院友護理需要程度，增加肢體殘疾人士院舍的人手

支援。  

3.2.8  建議增加殘疾人士院舍的人手比例及人均面積。  

3.2.9  建議加強監管參加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之私營院舍

的服務質素，並加強私營院舍前線人員的培訓。  

3.2.10建議增加護士長、夜更護士及照顧員人手支援，處理防疫、

院友日常覆診及食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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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建議增加殘疾人士院舍社工人手。   

 

3.3  社區支援  

3.3.1  建議加強緊急支援：增加暫顧住宿名額，簡化申請程序。  

3.3.2  建議增加「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

劃」的津貼額，放寬申請門檻。  

 

3.4  學前康復服務  

3.4.1  建議檢討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增加物理治療服務、

支援及督導人手，並提前在每年 1 月就新學年的預計學額空

缺進行服務編配，避免浪費資源。  

3.4.2  建議加強幼小銜接：學前服務機構單位可在資源許可的情況

下，考慮額外為學童升小後首 3 至 6 個月提供支援。  

3.4.3  建議為 6 歲或以下的視障學童提供點字及定向行走等適當

訓練。  

3.4.4  由於機構申請租用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辦事處及裝修程序

需時，建議可簡化程序及訂立指引，讓機構收到署方租用地

方的確認信時，隨即可申請安排裝修，加快服務開展。  

 

3.5  特殊教育服務  

3.5.1  建議增加人手處理特殊學校自閉症學童行為及情緒個案，以

為患有自閉症的特殊學習需要兒童提供適切服務。  

 

3.6  精神健康支援服務  

3.6.1  建議增加精神復元人士的就業支援，協助他們融入社會。  

3.6.2  建議檢討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及精神健康服務熱線。 

3.6.3  建議加快為推廣精神健康流動宣傳車服務申請人手支援，希

望盡快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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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殘疾人士就業支援  

3.7.1  建議檢討庇護工場訓練模式，盡快推行「職業康復進階訓練

課程」。  

3.7.2  建議推行就業配額，政府可考慮購買或使用社會企業及綜合

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等提供的產品及物流等服務，支援殘疾人

士就業。  

 

3.8  自閉症人士服務：  

3.8.1  殘疾人士院舍院友同時患有自閉症的情況增加，加重照顧人

員的工作負擔，建議就以上情況為展能中心及綜合職業康復

服務中心的服務進行檢討；並為患有自閉症的院友提供感觀

及情感表達等個別訓練。  

3.8.2  建議為殘疾人士院舍的自閉症人士增加人手支援。  

 

3.9  其他：  

3.9.1  建議減低殘疾人士專科輪候時間。  

3.9.2  建議提供更多普及體育發展基金，支援殘疾人士體育才能的

發展，及舉行全港大型殘疾人士運動比賽。  

3.9.3  建議增加機構的租金恆常資助，減低機構承受額外的租金壓

力。  

3.9.4  建議在資訊科技方面增加職位及員工支援，在殘疾人士社交

及康樂中心增設社會工作主任、會計文員及資訊科技員工，

讓小型機構在財政及人力上有更穩健支援。  

 

4.  建議為訊息無障礙圖書館增加圖書管理員的人手支援，並提供更多口

述影像的資源。  

 

5.  葉巧瑜女士就上述項目的回應撮要如下：  

5.1  殘疾人士老齡化  

5.1.1  署方計劃為展能中心暨嚴重弱智人士宿舍、中度弱智人士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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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暨庇護工場／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推出試驗計劃，為老

齡化的院友提供一站式持續日間照顧及康復訓練。署方計劃

於 2022 年內向獎劵基金申請撥款，以推出試驗計劃。  

5.1.2  署方會繼續留意殘疾人士老齡化趨勢為康復服務帶來的影

響，並審視相關的服務需求。  

 

5.2  院舍服務  

5.2.1  署方透過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下稱買位計劃），以

鼓勵私營殘疾人士院舍提升服務水平、增加資助宿位的供應，

並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服務選擇。署方會繼續向符合資格的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購買約 300 個宿位，以增加住宿服務。  

5.2.2  透過買位計劃下的「指定住宿暫顧服務」，向私營殘疾人士

院舍購買約 40 個住宿暫顧宿位，以紓緩殘疾人士照顧者的

照顧壓力及為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緊急／短期的住宿暫

顧服務。  

5.2.3  署方會突擊巡查及監察參與買位計劃的私營殘疾人士院舍，

以確保服務表現。署方亦會優化買位機制，加強監管以持續

提升院舍的服務質素。  

5.2.4  同時亦資助私營殘疾人士院舍主管及前線員工修讀在資歷

架構下認可的訓練課程。  

5.2.5  如院舍出現 2019 冠狀病毒病感染個案，署方會根據情況及

衞生防護中心的指引，協助院舍控制疫情傳播。  

 

5.3  社區支援  

5.3.1  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將由 16 間逐步增至 21 間。  

5.3.2  於 2020 年 11 月起，增加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的人手，

提升中心的社區支援功能，特別是對缺乏求助動機或高齡的

殘疾人士及其家人／照顧者的專業支援。  

5.3.3  增加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及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

支援服務共 300 個服務名額，為需要到戶家居照顧服務的殘

疾人士提供一系列的綜合到戶服務及家居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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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社署會繼續透過宣傳提高暫顧宿位的使用率。  

5.3.5  透過社區復康網絡，加強殘疾人士的互助與支援。  

5.3.6  將推行試驗計劃融合日間護理中心及家居照顧服務，以加強

支援有高度照顧需要並在家中生活的殘疾人士。  

5.3.7  2019 年增設殘疾人士住宿暫顧服務、長者住宿暫託服務及

長者緊急住宿服務空置宿位查詢系統，有需要人士可在網站

查詢空置宿位，以方便有需要家庭使用相關的緊急支援服務。 

5.3.8  有關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為低收入的殘疾人

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勞福局現正委託香港理工

大學進行照顧者支援研究，當中會檢視以上計劃的未來路向。 

 

5.4  學前康復服務  

5.4.1  有關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就新學年的服務編配事宜，

署方會與營辦機構簡介學前兒童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的

運作。  

[會後補註：署方於 2021 年 6 月 24 日與兼收計劃營辦機構

進行視像會議，與業界簡介學前兒童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的運作，以及新學年學前康復服務編配的流程。業界建議提

前在每年 1 月就新學年兼收計劃進行服務編配的安排，署方

備悉有關意見。署方表示現時中央轉介系統每星期會就服務

單位的最新空缺為輪候兒童進行服務編配，並鼓勵業界加強

宣傳兼收計劃以提高服務使用率。 ]  

5.4.2  2018/2019 學年起，署方亦加強了學前康復服務機構及小學

間的資料傳遞的機制：教育局每學年會向正接受或輪候社署

資助的學前康復服務、並將於下學年適齡入讀小一的學童家

長發出意願書。取得家長同意後，教育局會將有關資料轉交

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以便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中心把學

童的體能智力評估送交教育局。新學年前的 6 月份，教育局

會與家長確認子女入讀的公營或直接資助計劃的小學，並將

有關資料送交到小學。以便學校盡早知悉學生的情況，並提

供適切的支援。此外，學前康復服務單位會透過電子系統把

相關的學童發展進度報告直接傳遞至教育局，以便學校在學

童升讀小一時，盡早為學童提供學習支援。  



7 
 

5.4.3  有關為 6 歲或以下的視障學童提供點字及定向行走等訓練

事宜，署方備悉有關意見。  

5.4.4  有關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租用地方及裝修情況，署方會先了解

實際操作程序，稍後回覆有關機構。  

[會後補註：社署已於 2021 年 5 月 25 日與到校學前康復服

務營辦機構進行視像會議，講解租用地方及申請裝修的程

序。 ]  

5.4.5  待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實現「零輪候」目標後，署方會再整體

檢視學前康復服務，包括特殊幼兒中心、早期教育及訓練中

心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的發展。  

5.4.6  署方亦會就小學初期的支援與教育局保持緊密溝通。  

 

5.5  精神健康支援服務  

5.5.1  署方會向獎券基金申請撥款，推出一項為精神復元人士提供

過渡支援服務的試驗計劃，預計於 2021 年內邀請合資格的

非政府機構提交計劃建議書。  

 

5.6  自閉症人士服務：  

5.6.1  現時全港有 5 間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在社區運作。署方會參

考支援中心的服務模式，並研究應用在院舍運作上。署方亦

會根據服務優次，檢視處理自閉症兒童的人手安排。  

 

5.7  殘疾人士就業支援  

5.7.1  署方擬推行試驗計劃讓參與的庇護工場／綜合職業康復服

務中心設立「職業康復進階訓練課程」，透過階梯式的多元

化職業康復訓練單元，讓學員可選擇符合其能力及才能的訓

練組合，為未來的事業發展方向做好準備；並視乎試驗計劃

成效逐步優化職業康復訓練服務。  

5.7.2  職業康復延展計劃過去已增加登記護士及個人照顧者人手，

署方會根據服務優次考慮再增加人手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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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其他：  

5.8.1  現時設有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為殘疾運動員在運動事

業各階段提供資助。殘疾人士體育發展事宜屬民政事務局範

疇，署方可向該局轉交有關意見。  

 

- 完  -  


